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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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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2823334][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NEW_STAND_NAME][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13284169][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Toc213010376]工程测绘基础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8263][bookmark: _Toc24419][bookmark: _Toc23108][bookmark: _Toc113282590][bookmark: _Toc7073][bookmark: _Toc212315098][bookmark: _Toc212487671][bookmark: _Toc212823335][bookmark: _Toc213010377]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工程测绘基础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的总则、数据采集、处理技术要求、检验与评价以及成果输出与档案管理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工程测绘基础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的应用。
[bookmark: _Toc29984][bookmark: _Toc1048][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11328259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3917][bookmark: _Toc19575][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12315099][bookmark: _Toc212487672][bookmark: _Toc212823336][bookmark: _Toc213010378]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13282592]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0257.1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1部分：1:500 1:1 000 1:2 000地形图图式
GB/T 20257.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2部分：1:5 000 1:10 000地形图图式
GB 35650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测绘基本技术规定
CH/T 1036  管线要素分类代码与符号表达
CH/T 9008.1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500 1:1000 1:2000 数字线划图
CH/T 9008.2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500 1:1000 1:2000 数字高程模型
CH/T 9008.3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500 1:1000 1:2000 数字正射影像图
[bookmark: _Toc11391][bookmark: _Toc6287][bookmark: _Toc2656][bookmark: _Toc4140][bookmark: _Toc212315100][bookmark: _Toc212487673][bookmark: _Toc212823337][bookmark: _Toc213010379]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12487674][bookmark: _Toc13108]
数据采集  Data collection
通过 GNSS 测量、全站仪测量、水准测量、遥感探测、地下管线探测等技术手段，获取工程测绘基础原始数据的过程。

数据处理  Data processing
对原始采集数据进行校验、清理、格式转换、编辑修正、精度校准、整合关联及质量控制的一系列标准化操作。

数据精度  Data accuracy
工程测绘基础数据的观测值与真实值的吻合程度，包括平面位置精度、高程精度、属性精度、几何精度及时间精度。
[bookmark: _Toc213010380]总则
[bookmark: _Toc213010381]基本原则
准确性原则：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技术方法、操作流程及成果精度需匹配工程建设相应阶段的使用需求，确保数据真实可靠。
规范性原则：技术流程、数据格式、编码规则、成果形式等需严格遵循本标准规定，保证数据的统一性和互操作性。
安全性原则：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测绘数据，需符合 GB 35650及相关保密管理规定，严防数据泄露。
适用性原则：结合工程类型、建设规模、测区环境及应用场景，科学选择技术方案，兼顾数据质量、作业效率与成本控制。
可追溯性原则：数据采集、处理、检验等各环节的操作记录、设备信息、人员信息需完整留存，确保成果可追溯。
[bookmark: _Toc213010382]质量目标
数据完整性：基础地形地物要素覆盖率不低于 98%，关键属性信息完整率不低于 99%，无重大要素遗漏。
数据一致性：坐标系统、高程系统、数据格式、编码规则统一，多源数据融合后无逻辑冲突，一致性达标率不低于 99%。
精度达标率：平面位置精度、高程精度等关键指标符合本标准规定要求，达标率不低于 95%。
可用性：成果数据需兼容主流工程设计、施工管理及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满足工程各阶段查询、分析、应用需求。
时效性：数据采集时间需与工程建设进度匹配，动态更新数据的时间偏差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bookmark: _Toc213010383]坐标与高程系统
坐标系统默认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平面投影采用高斯 - 克吕格投影，按 3° 分带或 6° 分带执行。
特殊工程因建设需求需采用地方独立坐标系的，需明确地方独立坐标系与 CGCS2000 的转换参数、投影方式及适用范围，并报相关主管部门备案。
高程系统统一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特殊区域无 1985 国家高程基准成果的，可采用临时高程基准，需明确临时基准与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的换算关系。
跨区域工程的坐标与高程系统需统一，不同区域数据衔接时需进行坐标转换和高程统一，转换精度需符合本标准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213010384]数据采集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13010385]采集准备
技术设计需结合工程类型、建设阶段、精度要求及测区环境，明确采集范围、控制网布设方案、技术方法、设备选型、人员配置、作业流程及质量控制要求，编制专项技术设计书。
技术设计书需经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审核记录需完整留存。
测绘设备需选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且在检定有效期内的产品，满足相应精度等级要求。
GNSS 接收机静态测量模式下，标称精度不低于 ±(2mm+1×10⁻⁶D)（平面）、±(5mm+1×10⁻⁶D)（高程）；RTK 模式下标称精度不低于 ±(10mm+1×10⁻⁶D)（平面）、±(20mm+1×10⁻⁶D)（高程）。
全站仪测角标称精度不低于 2″，测距标称精度不低于 ±(2mm+2×10⁻⁶D)。
水准仪按工程精度需求选用，一、二等水准测量选用 DS05 级水准仪，三、四等水准测量选用 DS1 级或 DS3 级水准仪。
遥感设备需满足影像分辨率要求，航空摄影影像地面分辨率不低于 0.1m，卫星遥感影像地面分辨率不低于 0.5m，影像清晰度、对比度及色彩一致性需符合相关标准。
资料收集需涵盖测区已有的控制网点资料、地形图成果、行政区划图、工程设计文件、地下管线资料、气象水文资料及相关法律法规文件。
收集的已有资料需进行完整性、有效性校验，确认资料的坐标系统、高程系统及精度等级，不符合要求的需进行转换或补充测量。
测区踏勘需实地核查测区地形地貌、交通条件、植被覆盖情况、控制点完好性及周边干扰因素，明确作业难点及应对措施。
根据踏勘结果优化技术设计方案，调整控制网布设、设备选型及作业流程。
[bookmark: _Toc213010386]控制测量要求
控制网布设需根据工程规模、精度需求及测区地形条件，采用分级布设原则，包括首级控制网和加密控制网。
首级控制网需与国家高等级控制点联测或采用独立布设方式，加密控制网需基于首级控制网布设。
控制点点位选择需满足通视良好、地基稳定、便于观测及长期保存的要求，避开低洼积水区、强电磁干扰区及危险区域。
首级控制点间距需根据工程精度等级确定，一般不超过 5km；加密控制点间距需满足外业数据采集需求，一般不超过 1km。
控制点点位需设置明显标识，首级控制点需埋设永久性标志，加密控制点可采用临时性标志，标志规格需符合 CH/T 1036要求。
GNSS 控制测量可采用静态、快速静态或网 RTK 模式作业。
静态模式观测时，观测时长需根据控制网等级确定，一级控制网每站观测时长不低于 60 分钟，二级控制网每站观测时长不低于 30 分钟，三级控制网每站观测时长不低于 15 分钟。
快速静态模式观测时长不低于 10 分钟，网 RTK 模式观测时长不低于 5 分钟。
GNSS 观测数据采样率设置为 1Hz～5Hz，卫星高度角不低于 15°，有效观测卫星数不低于 4 颗，PDOP 值不大于 6。
水准控制测量分为一、二、三、四等，按工程精度需求选用相应等级。
水准路线布设可采用闭合路线、附合路线或支路线，支路线长度不超过相应等级闭合路线长度的 1/4。
水准观测需采用中丝读数法或电子读数法，一、二等水准测量需进行往返测，三、四等水准测量可采用单程双测或往返测。
一、二等水准测量测站观测顺序为后 - 前 - 前 - 后，三、四等水准测量测站观测顺序为后 - 后 - 前 - 前。
三角高程控制测量可采用全站仪三角高程测量或 GNSS 三角高程测量方式，适用于地形复杂、水准测量难度大的区域。
全站仪三角高程测量时，仪器高和目标高量测精度不低于 2mm，观测竖直角测回数不少于 2 测回，每测回读数次数不少于 3 次。
GNSS 三角高程测量时，观测时长不低于 15 分钟，采样率不低于 1Hz，需进行多路径效应抑制。
控制测量精度需满足以下要求：一级 GNSS 控制网测角中误差不大于 ±2.5″，测距中误差不大于 ±5mm；二级 GNSS 控制网测角中误差不大于 ±5″，测距中误差不大于 ±10mm；三等水准测量每千米高差中误差不大于 ±6mm，四等水准测量每千米高差中误差不大于 ±10mm；三角高程测量每千米高差中误差不大于 ±15mm。
控制测量数据处理需采用经检定合格的专业软件，进行闭合差计算、平差处理，平差结果需满足相应等级精度要求，平差报告需包含观测数据、闭合差、中误差等关键信息。
[bookmark: _Toc213010387]外业数据采集要求
地形地貌数据采集需覆盖测区内所有永久性、半永久性地物要素和地貌特征点，按本标准规定的取舍原则和采集密度执行。
地物要素采集内容包括居民地、道路、水系、植被、管线、境界、独立地物等，地貌要素采集内容包括等高线、高程点、坡度、坡向等。
地物要素取舍需遵循 “主次分明、重点突出” 原则，对工程建设有影响的关键地物需详细采集，次要地物可适当简化，采集比例按 1:500～1:2000 地形图要求执行。
地形地貌数据采集密度：1:500 地形图高程点间距不大于 15m，1:1000 地形图高程点间距不大于 30m，1:2000 地形图高程点间距不大于 50m；等高线按规定等高距绘制，地形复杂区域需加密等高线。
GNSS RTK 测量采集时，需采用固定解状态作业，流动站距基准站距离不超过 10km，观测历元数不低于 5 个，数据收敛后记录坐标和高程。
GNSS RTK 采集过程中需进行初始化校验，每测站观测前需检查卫星状态、PDOP 值及信号强度，不符合要求时需重新初始化。
GNSS RTK 采集关键地物点时，需进行不少于 2 次独立观测，观测结果较差不超过 2 倍中误差，取平均值作为最终成果。
全站仪测量采集时，需先设置仪器参数，包括测角单位、测距单位、温度、气压等，仪器对中误差不大于 2mm，整平误差不大于 0.3″。
全站仪测角时，照准目标需清晰稳定，消除视差影响，测角测回数根据精度要求确定，一级测量不少于 2 测回，二级测量不少于 1 测回，测回间较差不超过相应等级限差。
全站仪测距时，需根据距离远近选择合适的测距模式，近距离采用短距离模式，远距离采用长距离模式，测距次数不少于 2 次，测距结果较差不超过 ±(3mm+2×10⁻⁶D)，取平均值作为最终成果。
全站仪采集地物轮廓点时，需按顺时针或逆时针顺序连续观测，确保地物形状完整，关键转折点不得遗漏。
水准测量采集时，水准尺需竖直放置，避免倾斜，尺垫需踩实稳固，不得移动。
水准观测测站视线长度：一、二等水准测量不超过 50m，三、四等水准测量不超过 80m；视线高度：一、二等水准测量不低于 0.5m，三、四等水准测量不低于 0.3m。
水准测量往返测高差闭合差：一、二等水准测量不超过 ±2√L mm（L 为水准路线长度，单位 km），三、四等水准测量不超过 ±4√L mm。
遥感数据采集包括航空摄影和卫星遥感两种方式，需根据工程需求选择合适的采集手段。
航空摄影采集时，飞行航向重叠度不低于 60%，旁向重叠度不低于 30%，飞行高度偏差不超过 ±5%，航线弯曲度不超过 3%。
卫星遥感数据采集时，需选择合适的卫星传感器，影像分辨率满足工程要求，影像云量不超过 10%，无明显噪声和畸变。
遥感数据采集需记录成像时间、卫星 / 飞机参数、影像分辨率、天气条件等信息，确保影像质量可追溯。
地下管线数据采集需采用管线探测仪、地质雷达等专用设备，明确管线位置、走向、埋深、管径、材质及权属信息。
地下管线探测时，需采用多种探测方法相互验证，确保探测结果准确，关键管线点需进行开挖验证，验证比例不低于 5%。
外业数据采集需避让恶劣天气条件，暴雨、大风、浓雾、高温、低温等天气下不得进行野外作业，特殊情况需采取防护措施并记录作业环境。
[bookmark: _Toc213010388]数据记录要求
数据记录内容需完整涵盖采集时间、设备编号、操作人员姓名及编号、点位名称及编号、平面坐标、高程、属性信息、观测条件、数据质量评价、异常情况说明等。
数据记录需采用本标准规定的统一格式，支持电子记录和纸质记录两种方式，电子记录需使用加密存储设备，纸质记录需使用不易褪色的书写工具。
电子记录表格需具备数据校验功能，自动检测坐标范围、高程合理性等，纸质记录表格需规范填写，字迹清晰，不得涂改，确需修改的需签字确认并注明修改原因。
原始数据记录需实时完成，不得事后补记或伪造，采集过程中需同步备份电子数据，备份介质不少于 2 份，分别存放于不同地点。
原始数据格式需兼容主流测绘软件，包括但不限于 SHP、GDB、DXF、CSV 等格式，数据文件命名需遵循 “工程名称 - 数据类型 - 采集日期 - 设备编号” 的规则。
原始数据需长期保存，保存期限不低于工程运营年限，涉密数据需按 GB 35650要求进行加密存储和管理，定期进行数据备份和完整性检查。
[bookmark: _Toc213010389]数据处理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13010390]预处理
原始数据校验需检查数据完整性、逻辑性、合理性，核实采集时间、设备信息、人员信息等辅助数据是否完整，剔除缺失关键信息的无效数据。
原始数据逻辑性校验需检查坐标系统一致性、高程范围合理性、地物属性关联性，发现逻辑冲突时需标记并核实，无法核实的需剔除。
原始数据异常值检测采用统计分析、趋势分析等方法，将超出 3 倍中误差的观测值判定为异常数据，异常数据需单独记录，说明剔除原因，不得随意删除。
数据格式转换需将不同设备采集的原始数据转换为标准格式，转换过程中需保持数据精度不损失，属性信息不遗漏。
GNSS 原始数据需转换为 RINEX 格式，全站仪数据需转换为 DXF 格式，水准测量数据需转换为 CSV 格式，遥感影像数据需转换为 TIFF 格式。
数据转换后需进行一致性校验，对比转换前后的数据精度、属性信息及几何特征，确保转换无误。
数据清理需消除重复数据、冗余数据，合并同一点位的多次观测数据，修正明显的录入错误和计算错误。
重复数据判定以点位编号、坐标值为依据，保留精度最高的观测数据；冗余数据包括无效字段、重复记录等，需按标准格式清理规范。
数据清理过程需记录清理规则、清理数量及清理结果，形成数据清理报告，确保清理过程可追溯。
[bookmark: _Toc213010391]数据编辑与修正
图形编辑需修正地物轮廓变形、地貌表示错误等几何形态问题，确保地物要素位置准确、形状完整、边界清晰。
地物轮廓编辑需遵循 “保持原始位置、合理修正变形” 原则，不得随意移动关键点位，地物之间的位置关系需符合实际情况，无重叠、交叉等逻辑错误。
等高线编辑需确保等高线平滑连续，与高程点数值一致，不出现断错、重叠、交叉现象，地貌特征点需准确落在相应等高线上。
属性编辑需补充完善地物要素的类别、名称、规格、材质、权属等属性信息，确保属性编码符合本标准附录规定（无附录时需明确编码规则）。
属性信息录入需准确无误，采用标准化术语，避免模糊表述，多源数据的属性信息需统一编码规则，确保一致性。
属性编辑后需进行完整性检查，确保关键属性无缺失，属性值符合逻辑规范，发现错误及时修正并记录。
精度校准需通过控制网平差、高程拟合、坐标转换等方法，调整数据精度，确保成果数据符合本标准规定的精度要求。
控制网平差采用最小二乘法，平差计算需包含观测值输入、权值设定、闭合差计算、参数估计、精度评定等步骤，平差软件需经检定合格。
高程拟合适用于地形起伏较小的区域，采用多项式拟合、移动曲面拟合等方法，拟合区域内已知高程控制点数量不少于 3 个，拟合中误差不超过相应等级高程中误差的 1/2。
坐标转换需采用七参数转换、四参数转换或高程异常改正等方法，转换参数需通过已知控制点求解，转换中误差不超过相应等级平面中误差的 1/2。
数据编辑与修正后需进行二次校验，检查几何精度、属性完整性及逻辑一致性，校验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环节。
[bookmark: _Toc213010392]数据整合与关联
多源数据整合需将 GNSS 测量数据、全站仪测量数据、水准测量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地下管线数据等不同类型数据进行融合，形成统一的工程测绘基础数据库。
数据整合前需统一坐标系统、高程系统及数据格式，确保多源数据在同一空间参考框架下兼容。
矢量数据与遥感影像数据整合需进行配准处理，配准中误差不超过 1 个像素，确保地物要素与影像特征准确对应。
几何数据与属性数据关联需建立唯一标识符，确保每个几何要素对应唯一的属性记录，属性查询、统计功能正常。
关联过程中需检查标识符一致性，消除重复标识符和无效标识符，建立几何数据与属性数据的双向关联关系。
数据关联后需进行关联有效性测试，随机抽取不少于 5% 的要素进行查询验证，确保关联准确无误。
数据整合与关联后需进行冗余数据剔除，消除重复要素、无效数据及逻辑冲突数据，优化数据库结构，提高数据查询和使用效率。
整合后的数据库需支持数据更新功能，可根据工程建设进度和地形地物变化情况，实现增量更新和全量更新。
[bookmark: _Toc213010393]质量控制环节
过程质量控制需在数据预处理、编辑修正、整合关联等关键环节设置检查点，每个检查点需明确检查内容、检查方法及合格标准。
预处理环节检查内容包括数据完整性、异常数据处理、格式转换准确性，采用 100% 全面检查方式，不合格数据需返回重新预处理。
编辑修正环节检查内容包括几何形态准确性、属性完整性、精度校准效果，采用抽样检查与全面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抽样比例不低于 30%，重点区域 100% 检查。
整合关联环节检查内容包括数据兼容性、关联准确性、冗余数据剔除效果，采用全面检查方式，确保整合后数据无逻辑冲突。
过程质量控制需留存检查记录，包括检查人员、检查时间、检查内容、发现问题、处理结果等信息，形成过程质量控制报告。
最终质量检查需对处理完成的成果数据进行全面检查，涵盖精度、完整性、一致性、逻辑性等所有质量指标。
最终质量检查采用内业检查与外业抽检相结合的方式，内业检查通过专业软件进行自动化检测和人工复核，外业抽检针对关键区域和重点要素。
最终质量检查发现的问题需分类记录，制定整改措施，限期整改后重新检查，直至符合本标准要求。
质量控制需建立责任追溯制度，明确各环节质量责任人，对检查不合格的成果数据，不得进入成果输出环节。
[bookmark: _Toc213010394]检验与评价
[bookmark: _Toc213010395]检验内容
平面精度检验包括点位中误差、相邻点间距中误差及地物点相对中误差，检验对象涵盖控制点点位、地形地物特征点。
高程精度检验包括高程中误差、相邻点高差中误差，检验对象涵盖控制点高程、地形高程点、等高线高程。
属性精度检验包括属性编码准确性、属性值完整性、属性逻辑一致性，检验对象涵盖所有地物要素的属性信息。
完整性检验包括地物要素覆盖率、属性信息完整率、数据记录完整率，检验范围覆盖整个测区。
一致性检验包括坐标系统一致性、高程系统一致性、数据格式一致性、编码规则一致性，检验所有成果数据及相关文档。
逻辑性检验包括地物要素空间关系合理性、属性数据逻辑正确性、数据更新时间一致性，检验数据间的关联关系和逻辑规范。
成果格式检验包括数据文件格式、命名规则、文档格式，检验成果数据是否符合本标准及相关软件兼容性要求。
[bookmark: _Toc213010396]检验方法
外业抽检采用 GNSS RTK、全站仪、水准仪等设备对成果数据进行实地核查，抽检点位需覆盖测区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地物要素。
外业抽检比例：控制点点位抽检比例不低于 10%，地形地物特征点抽检比例不低于 3%，重点工程区域抽检比例不低于 5%，地下管线点抽检比例不低于 10%。
外业抽检需记录抽检点位的实测坐标、高程与成果数据的差值，计算中误差和超限率，超限点位需扩大抽检范围。
内业检查通过专业测绘软件进行自动化检测和人工复核，自动化检测包括坐标范围、高程合理性、属性编码、数据格式等指标，人工复核针对自动化检测无法覆盖的几何形态、逻辑关系等指标。
内业检查需采用专业质量检查软件，支持批量检测、错误标记、统计分析等功能，人工复核需由 2 名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独立完成。
对比分析需将成果数据与已有合格测绘成果、工程设计文件、现场照片等进行对比，验证数据一致性和准确性。
与已有测绘成果对比时，需选择同精度等级、同坐标系统的成果，对比点位数量不低于抽检点位数量的 50%。
专项检验针对特殊数据类型，遥感影像数据需检验分辨率、清晰度、色彩一致性，地下管线数据需检验探测精度、属性完整性，采用专业检测设备和方法。
检验数据需真实记录，不得篡改，检验过程需形成检验日志，明确检验人员、检验时间、检验设备、检验结果等信息。
[bookmark: _Toc213010397]评价标准
平面精度合格标准：1:500 地形图点位中误差不大于 ±5cm，1:1000 地形图点位中误差不大于 ±10cm，1:2000 地形图点位中误差不大于 ±20cm；相邻点间距中误差不超过相应点位中误差的√2 倍。
高程精度合格标准：1:500 地形图高程中误差不大于 ±3cm，1:1000 地形图高程中误差不大于 ±5cm，1:2000 地形图高程中误差不大于 ±10cm；相邻点高差中误差不超过相应高程中误差的√2 倍。
属性精度合格标准：属性编码准确性不低于 99%，属性值完整性不低于 98%，无重大属性逻辑错误。
完整性合格标准：地物要素覆盖率不低于 98%，数据记录完整率不低于 99%，无关键要素遗漏。
一致性合格标准：坐标系统、高程系统、数据格式、编码规则完全统一，一致性达标率不低于 99%，无明显数据冲突。
逻辑性合格标准：地物要素空间关系合理，属性数据逻辑正确，无重大逻辑性错误，逻辑性问题整改率 100%。
成果格式合格标准：数据文件格式符合本标准规定，命名规则规范，文档格式统一，兼容主流工程软件。
综合合格标准：所有检验指标均满足本标准要求，不合格点位整改后复检合格，检验报告完整规范。
不合格处理：检验发现不合格数据时，需分析不合格原因，制定整改方案，对不合格区域重新进行数据采集或处理。
整改后需重新进行检验，直至所有指标合格；若整改后仍不合格，需暂停作业，重新审查技术设计方案和作业流程，调整后再组织实施。
检验不合格的成果数据不得交付使用，需单独存放并标记，待整改合格后纳入成果数据库。
[bookmark: _Toc213010398]成果输出与档案管理
[bookmark: _Toc213010399]成果输出
成果输出内容包括数据成果、文档成果及相关附件，数据成果涵盖矢量数据、栅格数据、属性数据及原始数据；文档成果涵盖技术设计书、技术总结报告、质量检查报告、检验评价报告；附件包括设备检定证书、人员资质证明、作业记录表单等。
矢量数据成果包括数字线划图（DLG）、数字高程模型（DEM）、数字正射影像图（DOM）等，需按 CH/T 9008.1、CH/T 9008.2、CH/T 9008.3要求执行。
栅格数据成果包括遥感影像图、地形图扫描件等，影像分辨率满足工程应用需求，色彩校正均匀，无明显畸变。
属性数据成果以数据库形式输出，支持 SQL 查询、统计分析功能，数据结构规范，字段定义清晰。
成果输出格式需符合以下要求：矢量数据采用 SHP、GDB、DXF 格式；栅格数据采用 TIFF、IMG 格式；属性数据采用 CSV、MDB 格式；文档成果采用 PDF 格式。
成果输出介质包括电子介质和纸质介质，电子介质采用加密 U 盘或移动硬盘，不少于 2 份，分别标注 “正本” 和 “副本”；纸质介质包括成果图件、文档报告，需装订成册，标注工程名称、成果类型、编制单位、编制日期。
成果图件输出需符合 GB/T 20257.1、GB/T 20257.2要求，比例尺标注清晰，图例规范，坐标网格、图名、图号、编制单位等要素齐全。
成果输出前需进行最终审核，审核内容包括成果完整性、格式正确性、精度达标情况，审核通过后由审核人员签字确认，方可输出交付。
[bookmark: _Toc213010400]档案管理
档案内容需涵盖工程测绘基础数据采集与处理全流程的所有资料，包括技术设计文件、作业记录、原始数据、处理过程数据、质量控制记录、检验报告、成果数据、设备资料、人员资料等。
档案整理需按 “分类归档、条理清晰” 原则，分为技术文件类、数据成果类、质量控制类、设备人员类四大类，每类按时间顺序或逻辑关系排序。
技术文件类包括技术设计书、技术总结报告、变更文件等；数据成果类包括最终成果数据、原始数据、备份数据等；质量控制类包括过程检查记录、最终检查报告、检验评价报告等；设备人员类包括设备检定证书、人员资质证明、作业人员名单等。
档案存储需采用专用档案柜或服务器，纸质档案需存放于干燥、通风、防虫、防火的环境，电子档案需加密存储，定期进行备份，备份周期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涉密档案管理需严格遵守 GB 35650要求，实行分级管理，明确保密责任人，涉密电子档案需采用加密存储设备，涉密纸质档案需存放在保密柜中，借阅、复制需履行审批手续。
档案借阅需建立借阅登记制度，记录借阅人、借阅时间、借阅用途、归还时间等信息，借阅期限一般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涉密档案借阅需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档案保存期限需符合工程建设相关规定，一般不低于工程运营年限，永久性工程档案需长期保存，定期进行档案完整性和安全性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档案销毁需按规定程序执行，超过保存期限的档案需进行鉴定，无保存价值的需编制销毁清单，经审批后统一销毁，销毁过程需留存记录，涉密档案销毁需由专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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